
  

  

大 同 莊 園 社 區 管 理 委 員 會 敬 啟 

京 陽 物 業 

 

公  告 
主 旨∶停止廚餘回收 

說 明∶ 

一、依新北市政府規定自 115年 1月 1日

起，無須分生熟廚餘一律丟垃圾壓縮

機。 

二、請務必在家中水槽使用濾網瀝乾後裝

袋直接丟垃圾壓縮機，免於水分增加

垃圾載重費用。 

 

 

    造成您的不便，敬請見諒!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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